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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轄下的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今日（六月十六日）

發表諮詢文件，建議應在香港為慈善組織引入範圍廣泛的規管機制，並且成立慈

善事務委員會，以規管慈善組織。 
 
  諮詢文件指出，近年來社會上已廣泛討論加強監管慈善組織的需要，而設立

規管慈善組織的機制，並提升其透明度，已成為公眾關注的重要課題。 
 
  香港目前仍未有全面的法律框架規管慈善組織。任何組織如獲稅務局認可為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即可獲豁免繳稅，但界定甚麼可構成「慈善組織」

的法例條文不多，稅務局亦不負責為慈善組織進行註冊或監管慈善組織的行為。

在現有機制之下，監管工作並不全面，而且很多慈善組織均無須遵守法例規定提

交周年報告或帳目。 
 
  慈善組織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智思指出，為香港的慈善組織設立有效的規管機

制至為重要，既可建立公眾的信任和信心，亦可推動慈善組織的良好管治和管理。

陳智思表示，小組委員會在進行研究的過程中，均認同需要確保慈善組織受到有

效、公平和適度的規管，而又盡量讓活躍蓬勃的慈善界保持獨立自主。 
 
  小組委員會的主要建議之一，是為界定甚麼可構成慈善宗旨而訂立明確的法

定定義，並且訂明此法定定義須包括多項特定的慈善宗旨類別。 
 
  另外一項主要建議，則是成立慈善事務委員會，作為慈善組織的規管機構。

這個建議成立的慈善事務委員會應獲賦各種不同的職能和權力以履行其職責，例

如備存及管理慈善組織註冊紀錄冊、監察慈善組織履行其法律責任、審批籌款活

動申請等各項權力。 
 
  小組委員會建議，註冊慈善組織的慈善受託人應肩負某些責任，例如申報任

何利益衝突和個人利益，以及備存足以說明慈善組織所有交易的妥善帳目紀錄，

而這些紀錄應保留最少七年。註冊慈善組織每年均須向建議成立的慈善事務委員

會提交活動報告及財務報表，而該等報告及報表應可供公眾取覽。 
 
  小組委員會又建議，慈善事務委員會應獲賦權力，就慈善組織在涉及其慈善

宗旨的事宜上被指稱管理不善和行為失當的個案進行調查。如慈善組織沒有履行

其在慈善法下的法律責任，慈善事務委員會亦有執行及補救權力，例如取消違規

慈善組織的註冊。當慈善組織在管理上出現行為失當或管理不善的情況時，為了

保護慈善組織的財產，慈善事務委員會應有權委任額外的慈善組織受託人或董事，

以及暫停或免除慈善組織受託人、董事或高級人員的職務。 
 
  至於籌款活動的規管，小組委員會建議： 
 
（1）慈善事務委員會應為規管組織，負責處理和批核慈善籌款活動所需的各類

許可證和牌照，並且監管此類活動所籌得款項的運用； 
 
（2）為提供此項「一站式」的服務，慈善事務委員會應獲賦予現時社會福利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以及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就批准在公眾地方進行的慈善籌款

活動及涉及獎券的慈善籌款活動而行使的權力和執行的職責；及 
 
（3）慈善事務委員會應負責確保公眾有渠道可取得籌款活動的資料，並應負責

向公眾提供查詢服務。 
 
  小組委員會強調諮詢文件中的各項建議旨在推動討論，並不一定代表小組委

員會的最終結論。 
 
  陳智思表示，小組委員會歡迎各界對諮詢文件中所討論的任何議題，特別是

「徵求意見」部分所列出的問題，提出看法、意見及建議。諮詢期將於二○一一

年九月十六日結束。 
 
  諮詢文件可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39 號夏慤大廈 20 樓法改會秘書處索取，

亦可於法改會的網站閱覽，網址是 www.hkreform.gov.hk。 

完 
 
２０１１年６月１６日（星期四） 

 
 


